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文件

中船保保字【201丬3号

关于欧盟zOIz年 1月 zs日 对伊朗新的制裁决议常见问题解答的通函

各会员公司:

协会于⒛12年 2月 9日发布了中船保保字 (⒛12)2号 《关于欧盟理事

会进一步制裁伊朗的决议的通函》介绍了欧盟理事会 ⒛12年 1月 23日 的

⒛12/35/CFSP号 决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于协会保险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际保赔协会集团一直在就该决议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与欧盟外交政策服

务委员会 (ECSFPI)及 英国财政部等机构进行会晤与商谈,以 期获得进一

步澄清。在对形势有了初步判断的基础上,国 际保赔协会集团于2012年 2

月 8日 发布了欧盟 2012年 1月 23日 对伊朗新的制裁决议常见问题解答

(FAQ),全 文请参见附件 (内容以英文版为准,中 文译本仅供参考 )。

协会在此提请各会员公司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参见 FAQ第 8个 问题,国 际保赔协会集团从 ECsFPI得 到确认:“可以

合理地假设
“
辅助合同

”
可以缔结于⒛12年 1月 ⒛ 日之后,只 要其在规定

适用的⒛12年 7月 1日 或 2012年 5月 1日 之前签订并完成即可。”。但是,

也应注意文中声明
“
在最终条例生效之前的阶段,此 确认只能被视为不具法



律约束力的指导原则。”。

协会的分保/共保人都处于欧盟境内,必 须遵守该决议的规定。因此,协

会的做法只能与其保持一致。

鉴于国际保赔协会集团所发布的此FAQ对 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澄清,协

会必须提醒各会员公司注意
“
从⒛12年 1月 23日 (即欧盟理事会决议的日

期)起 ,协 会将不能确认对于会员由于从事进口、购买或运输伊朗原油、石

油产品或石化产品引起的责任协会能给予承保和补偿。”

但是,在 欧盟的最终条例出台前,依 然有很多问题处于不定和不明确状

态。协会将密切关注国际保赔协会集团关于欧盟⒛12年 1月 23日 对伊朗新

的制裁决议常见问题解答的更新与修订,并 将最新进展通报各会员公司。

会员公司如有任何问题,请 咨询协会经理机构。

关于欧盟⒛12年 1月 23日 对伊朗新的制裁决议常见问题解答(英文版 )

及中文译本,请 参考协会网站。

特此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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